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祂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 

 

路加福音 24:1-9，“七日的頭一日，黎明的時候，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，來

到墳墓前。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輥開了。他們就進去，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。正

在猜疑之間，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。衣服放光。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。那兩個

人就對他們說，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。他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。當記念他還

在加利利的時候，怎樣告訴你們，說，人子必需被交在罪人手裡，釘在十字架上，

第三日復活。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。便從墳墓那裡回去，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個

使徒和其餘的人”。 

 

哈利路亞！主已經復活了。基督的信仰，是一個空的十字架，因為基督已經從十字

架被取下，被埋葬，但是經過了三日三夜，主復活了！因此基督的信仰，是一個空

的墳墓。保羅這樣說，“若基督沒有復活，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，你們所信的也是

枉然”（哥林多前書 15:14）。 

 

這裡說三日三夜，我們在查經聚會中，曾經仔細研究這個問題。 

 

（主耶穌在棕樹枝主日進入耶路撒冷城，當日就出城到伯大尼過夜。第二日早晨

（就是星期一），進城，路過一棵無花果樹，因為找不到果子，就咒詛無花果樹，

進城後，他潔淨聖殿，又出城。第三日早晨（就是星期二）,他又進城，路過了那

一棵被咒詛而且已經枯乾的無花果樹，彼得當場問耶穌，耶穌就對彼得和門徒講到

信心的功課，接著在聖殿裡與祭司和文士門辯駁權柄的問題，和對門徒講到關於末

世的預兆，也為耶路撒冷嘆息。當晚又回伯大尼，在伯大尼長大麻瘋的西門家裡坐

席，馬利亞為主澆極貴的香膏。第三天在（就是星期三），他們就在耶路撒冷喫了

最後晚餐，當晚被賣，被審判，在星期四早晨九點被釘十字架。主耶穌在下午三點

斷氣。在日落前，被取下，埋葬。越越節開始。這樣經過了星期四晚上，星期五晚

上（除酵節安息日），星期六晚上（一般安息日），正好是三日三夜。 

 

在七日的頭一日，就是復活節的清晨，聖經說，“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，來

到墳墓前。看見石頭已經從墳墓輥開了。他們就進去，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。正

在猜疑之間，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。衣服放光。婦女們驚怕，將臉伏地。那兩個

人就對他們說，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。他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”今天我們要

一起來思考天使對這些婦女所說的這句話，“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。他不在這

裡，已經復活了”。 

 

聖經中，指出有三次的復活。這三次的復活，與聖經中所記載的七次使死人復活的

神蹟不同。這七次被復活的死人，他們雖然復活了，但是終究他們的肉體，有一天

還是死了。他們的復活，或許我們說 “復生”更合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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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. 主耶穌的復活 

 

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15:20-23 這樣說，“但基督已經從死裡復活，成為睡了之人初熟

的果子。死既是因一人而來，死人復活也是因一人而來。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。照

樣，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。但各人是按著自己的次序復活。初熟的果子是基督。

以後在他來的時候，是那些屬基督的。” 

 

主耶穌基督首先復活，他是初熟的果子。而這初熟的果子就是那榮耀的身體，那不

再受這時間，空間，與物質限制的榮耀身體。 

 

我們看到那一天早晨，婦女們拿著香料要到墳墓來膏主耶穌。他們看見墳墓的石頭

輥開了。請我們注意，這個石頭輥開，不是為了讓復活主出來，而是為了讓婦女們

能夠進去。因為榮耀的主，已經不受物質與空間的限制了。她們進去後，看見空的

墳墓，正在猜疑與納悶時，天使向她們顯現，說，“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。他

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”。弟兄姊妹，墳墓是埋葬死人的地方，更進一步說，墳墓

應該是埋葬死人肉體的地方，而陰間是拘禁死人靈魂的地方。肉體是暫時的，靈魂

是永恆的。現在復活的主耶穌，他已經有復活的榮耀身體，因此他既不在墳墓裡，

也不在陰間裡，他已經得勝了死亡和陰間，而且握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。他是歷史

上在亞當與夏娃犯罪後第一個真正的活人，“為什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。他不在這

裡，已經復活了”。 

 

二. 聖徒的復活 

 

世界上的人，因為罪的緣故，都是“死在過犯罪惡之中”的死人（參見以弗所書

2:1），就像是那些在曠野中被火蛇咬到的以色列人，他們將都是必死的，除非他

們仰望 神吩咐摩西所立的銅蛇。因此凡是仰望銅蛇，就是十字架的人，都活了。

“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他叫你們活過來”。我們這些得救的信徒，基督已經叫

我們活過來了，但是我們今天仍然是活在這個必死的身體中，在我們睡了之後，我

們這必死的身體，仍然在墳墓中能夠被找到。但是主應許我們，要按著次序復活，

那個時候，我們也必能夠有像主耶穌復活的榮耀身體。腓立比書 3:20-21 這樣說，

“我們卻是天上的國民。並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穌基督，從天上降臨。他要按著

那能叫萬有歸服自己的大能，將我們這卑賤的身體改變形狀，和他自己榮耀的身體

相似”。這個次序，就是那些已經睡了的弟兄姊妹，他們要先復活，然後就是那些

還存留，活到救主耶穌基督要再來的時候的基督徒，都要身體改變，被主提到空中，

與主相遇，眾聖徒要在天上與主永遠同在，也要與所有復活的人同在。那個時候，

我們可能會找不到我們的一些朋友，因為他們沒有得救，在我們猜疑與納悶的時候，

天使也會這樣對我們說，“為什麼在活人中找死人呢。他不在這裡，已經被留在地

上或陰間裡了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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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罪人的復活 

 

聖經上說，有兩次的復活，“在頭一次復活有分的，有福了，聖潔了。第二次的死

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。他們必作 神和基督的祭司，並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”

（啟示錄 20:6）。主耶穌也曾這樣說，“你們不要把這事看作希奇，時候要到，凡

在墳墓裡的，都要聽見他的聲音，就出來。行善的復活得生，作惡的復活定罪”

（約翰福音 5:28, 29）。聖徒的復活，就是第一次的復活，他們要復活得生，得福。

但是在第二次復活的，他們就有禍了。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復活，將有一千年的間隔。

在那一千年之後，聖經告訴我們，“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，與坐在上面的。

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無可見之處了。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

座前。案卷展開了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

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。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。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

死人，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死亡和陰間也被扔在火湖裡，這火湖就是第二

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裡”（啟示錄 20:11-15）。 

 

聖經對這第二次的復活，有這麼詳細的記載。這些人將要站在白色大寶座面前，接

受 神公義的審判。那個時候，他們也會猜疑，為什麼是我站在審判寶座的面前，

你看我作了許多善事，我也積了許多的功德，並沒有比我那些基督徒朋友差，為什

麼他們沒有站在這裡接受審判呢？這個時候，天使也會這樣對他們說，“為什麼在

死人中找活人呢? 他不在這裡，已經復活了！因為他們仰望了那條挂在杆子上的銅

蛇，他們仰望了十字架上的基督，他們活了。” 

 

感謝 神，今天我們又有兩位姊妹，已經決定接受主耶穌基督成為他們的救主，十

字架的救恩，已經臨到他們。她們今天要在眾人面前，在天使面前，在 神的面前，

接受洗禮，開始過一個合 神心意的人生，天天藉著十字架誇勝。讓我們一起與她

們歡喜快樂，天上的千萬使者，也與我們大家一起歡喜快樂。 


